

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道路运输路检路查
一、检查事项
（一）经营资质
1.是否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否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运输
2.是否具有道路运输证，且证件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情形，是否按照规定参加年度审验
（二）人员资质
1.从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且证件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等无效情形
2.驾驶员是否达到违法行为累计积分
（三）车辆及设备
是否使用报废、擅自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四）动态监控
1.是否按照规定安装或使用卫星定位行车安全信息设备，是否存在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的情况
1、旅游包车
（1）是否借用或者使用伪造、涂改的减免车辆通行费凭证通过收费道口
（2）旅游包车是否具备包车客运标志牌，并按规定放置
（3）是否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包车客运线路是否存在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或者旅游客运运行线路起、讫点均不在旅游景区(点)的情况
（4）旅游包车是否持有包车合同，是否存在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客的行为
（5）旅游包车是否擅自更换运输车辆或者将旅客移交他人运输
（6）旅游包车是否按照规定在车厢内或车尾醒目位置公示监督投诉电话号码
（7）是否按照规定在发车前对旅客进行安全事项告知
2、班线客车
（1）是否借用或者使用伪造，涂改的减免车辆通行费凭证
（2）客运班车是否具备班车客运标志牌
（3）是否按照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者按规定的线路行驶
（4）加班车、顶班车、接驳车无正当理由不得不按原正班车的线路、站点、班次行驶
（5）班线客运车辆是否擅自更换运输车辆或者将旅客移交他人运输
（6）道路运输经营者是否有强行招揽旅客的行为
（7）是否按照规定在车厢内醒目位置公示监督投诉电话号码
（8）是否按照规定在发车前对旅客进行安全事项告知
3、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含放射性）
（1）是否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安全卡，是否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运单
（2）罐式车辆罐体、可移动罐柜、罐箱是否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取得检验合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罐车罐体、可移动罐柜、罐箱的关闭装置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4）是否使用在罐式车辆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内或者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上限定的介质承运危险货物
（5）托运人是否按照要求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设置相应标志
（6）是否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4、超限运输车辆
（1）车辆是否符合国家制定或交通标志标明的限高、限长、限宽、限载的标准，所载物品是否可解体
（2）是否随车携带有效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3）超限运输车辆的行车记录，车辆是否按照通行证上的时间、路线、要求行驶公路;车型、车号及装载等情况是否与签发的通行证一致
（4）取得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车辆所装货物上，是否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必要时应检查随行护送车辆是否与通行证载明的信息相一致
（5）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
（6）车辆装载物是否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
5、普通货物运输车辆
（1）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
（2）车辆装载物是否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
6、出租汽车
（1）是否按规定设置并使用标志牌、标志灯、计价器、IC卡刷卡器或者信息化管理设施、是否违规收费
（2）是否存在未经乘客同意拼客或绕道行驶行为
（3）是否按照规定喷涂车身颜色、标明经营者名称、监督投诉电话号码，放置服务监督卡
（4）是否有拒载、倒客、甩客、中断服务现象
（5）是否主动出具相应车费票据
（6）是否按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7）是否存在在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的行为
（8）车容车貌是否符合要求
（9）是否在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教练场或公安部门指定的训练道路从事教练
（10）是否使用教学车辆从事驾培活动
（11）是否按规定上传学时
（12）是否安装计时培训装置、安全防护装置，是否统一标识驾培标志，是否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3）教练员是否为不属于受聘机构招收的人员提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练经营服务
（14）驾驶员随车教练
（15）教练员是否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规范进行培训，教练员是否规范使用培训设施、设备
（16）是否酒后教学
二、工作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 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频次
1.1.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根据需要实施日常抽检抽查。
四、检查记录
1.填写规定的书面记录；
2.书面记录已纳入信息系统的，直接录入信息系统；需要被检查对象确认或者签发文书的，按照文书标准的规定办理；
3.通过移动执法终端、视音频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符合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
五、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4.《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5.《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6.《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7.《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11.《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1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
1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5.《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16.《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